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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

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（下称“本所”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

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，具备对安徽省重点铁路线新建六安至安庆

铁路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申报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的

资格。本所接受委托，就关于安徽省重点铁路线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

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申报事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。

我们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

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

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

号）、《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20〕94 号）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

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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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一、释义

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：

发行人/省政府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

主管部门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项目单位 指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

本所 指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

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王翔、徐道李律师

申报项目/本项目 指 安徽省重点铁路线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项目

《实施方案》 指
《安徽省重点铁路线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 指
《安徽省重点铁路线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》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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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意见》 指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

【国发（2014）43 号文】

《发行管理办法》 指
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【财库（2020）43 号】

《实施意见》 指
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【财预（2015）225 号】

《试点通知》 指
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【财预（2017）89

号文】

《预算管理办法》 指
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【财预（2016）155 号文】

《风险预案通知》 指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

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》【国办函（2016）88 号

文】

元（万元） 指 人民币元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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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律师声明事项

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：

（一）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

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。

（二）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

的有关文件和资料，并据此出具报告；但对于会计、资产评估等专业

事项，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；本所

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、数据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

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用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、结论

的真实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，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

备核查和做出判断的合法资格。

（三）本所律师对于项目已取得的审批文件进行客观描述，对于

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文件，应根据项目的具体需要，按照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办理。

（四）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入库及发行之目的使用，未经

本所书面同意，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

用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（五）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入库及发行的必备

法律文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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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一、主体资格审查

（一）专项债券发行主体

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安徽省人民政府。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）第四条规定，“专项债务收入通过发行

专项债券方式筹措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，

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。设区的市、自治州，县、自治县、

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政府（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）确需发行专项债券

的，应当纳入本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由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。”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安徽省重点铁路线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安徽省人民政府，符合财预

〔2016〕155 号文的规定。

（二）主管部门主体资格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申报项目的主管部门为安徽省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，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行政机关，具有独立的法律主

体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单位主体资格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申报项目的项目单位为安徽省投资集团

控股有限公司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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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705044214B

登记状态 存续（在营、开业、在册）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

成立日期 1998 年 07 月 31 日

法定代表 何昌顺

注册资本 3000000.000000 万人民币

登记机关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宿松路 3658 号

经营范围

一般经营项目：筹措、管理、经营本省基本建设

资金、铁路建设基金、产业基金，产业投资、开

发及咨询服务，资本运营。

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www.gsxt.gov.cn）

核查，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，经营范围包括

筹措、管理、经营本省基本建设资金、铁路建设基金、产业基金，产

业投资、开发及咨询服务，资本运营等；工商登记状态为存续，具有

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。

二、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申报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位于安徽省西南部，行经大别山东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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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由六安、安庆两市及下属的霍山、岳西、潜山、怀宁等市县。全线

新建正线长度 167.63km，改建既有六安联络线上、下行 1.262km、

1.450km；设车站 6 座，其中新建车站 4 座（潜山南站与安九高铁并

站分场），接轨站 2座，并预留六安南站；新建特大、大中桥折合双

线 59.951km/62 座，隧道 65.519km/17 座，桥隧比 74.56%。全线最

长隧道为青天岭隧道 19.434km。

项目永久征地 8016 亩，临时用地 6230 亩，拆迁房屋 476563 平

方米（其中环保拆迁 146896 平方米）；区间土石方 1390.73 万断面

方，站场土石方489.26万断面方；特大、大中桥 62座折合双线 59.951

桥梁公里，占线路长度的 35.63%；正线隧道 17座 65.519km，占线路

长度的38.93%；正线铺轨无砟轨道134.98铺轨公里，有砟轨道204.14

铺轨公里，铺设站线轨道 12.64 铺轨公里，铺道岔 53组，铺道砟 63.12

万立方米；通信线路 892 条公里，电力线路 1460 条公里，接触导线

447条公里；正线新建牵引变电所3处、改建1处；正线新建站房13000

平方米、新建生产及生活办公房屋 54691 平方米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融资规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和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，本项目总投资 243.78

亿元，项目资本占项目总投资的 50%，计 121.89 亿元。其中，安徽

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73.13 亿元，拟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

的方式解决。本项目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计划申请政府专项

债券 73.13 亿元，计划分三年发行，每半年付息，到期还本。其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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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8 月已发行 10700.00 万元，发债期限为 30 年，发债利率为

3.01%；2023 年 9 月已发行 10000.00 万元，发债期限为 30年，发债

利率为 3.08%；本批次发行 20000.00 万元，资金用于工程建设，发

债期限为 30 年，发债利率按 4.10%测算；2025 年拟发行 690600.00

万元，发债期限为 30年，发债利率按 4.10%测算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

1、公益性

2019 年 12 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

化发展规划纲要》，2020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、交通运输部发布《长

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》。规划范围包括上

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安徽省全域，其中安庆市为辐射带动长三角

地区高质量发展的 27个中心区城市之一，六安市位属长三角都市圈

之一合肥都市圈。“规划”提出，到 2025 年，在精准补齐发展短板

基础上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，轨道上的长三角基本建

成；到 2035 年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，全面建成长三角

地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。本项目的建设，将进一步加强长三角

合肥都市圈与安庆中心区的多方位衔接，同时弥补了皖西大别山革命

老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短板，对协同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综合交通体

系、加强长三角中心区与皖西等地的深层合作、进一步拓展合肥都市

圈发展空间、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均具有积极意义。

六安、安庆等地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、重点生态功能区和革

命老区，沿线区域目前尚无铁路覆盖，受山区交通不便制约，区域社

会经济发展缓慢，生活水平相对落后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，加大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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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后地区城乡基础设施投入和支持力度，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

点。本项目的建设，将大幅有效提升沿线交通基础条件，成为大别山

革命老区对外联通主通道，为沿线区域与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资

金、人员交流等提供基础保障，对促进皖西地区脱贫攻坚和国土开发、

加快城乡融合发展，特别是带动和支撑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稳定脱

贫、振兴老区经济发展、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

意义。

本项目在北端六安地区近期与既有沪汉蓉铁路连通，远期与即将

建设的沿江高铁以及规划的合新六城际、合肥至安康铁路衔接；在南

端安庆地区直接衔接在建合安九高铁，并通过联络线与即有宁安城际

贯通进而沟通池黄高铁；在填补皖西大别山区铁路网空白的基础上，

亦可实现沿江通道和京港（台）通道的便捷联通，形成华中及西部地

区与华南、东南沿海等地的辅助客运通路。对构建皖西南地区城际客

运网络、拓展快速客运网覆盖范围，以及优化铁路网布局、增加旅客

运输的机动灵活性均具有重要作用。

本项目沿线旅游资源丰富、风景名胜众多，对生态环保的要求极

高。与公路运输相比，铁路具有占地少、节约能源、污染小等显著优

点，是一种安全高效的绿色交通方式，符合我国坚持“资源节约和环

境友好”的基本国策，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、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

要意义。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是落实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

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、促进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需要；

是加快城乡融合、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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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；是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，拓展快速客运网覆盖范围的需要；是安

徽省建设旅游强省、打造“五山联动”旅游通道的需要；是打造绿色

交通体系、促进节能减排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，故本项目的建设

具有显著的公益性。

2、收益性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，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

源于项目运营收入（旅客运输收入、其他营运收入）和补贴收入。故

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。

（四）申报项目的审批情况

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项目已

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：

2020 年 3月 27 日，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关于六安至

安庆铁路项目建议书有关事项的复函》，认为实施六安至安庆铁路工

程，是贯彻相关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，是落实铁路网、交通网规

划的具体行动，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；要求项目单位抓

紧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报安徽省发改委审批。

2020 年 11 月 13 日，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安徽省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（皖发改基础〔2020〕660 号），同意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，由安徽

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安庆市、六安市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建设。

项目总投资 243.78 亿元，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50%，计 121.89 亿

元，其中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73.13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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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2 月 18 日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出具《安徽省生态环境

厅关于六安至安庆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》（皖环函

〔2020〕729 号），原则同意《报告书》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

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
2020 年 11 月 3 日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出具《安徽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六安至安庆铁路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的复函》（皖自然

资委皖预审〔2020〕13 号），原则同意项目通过用地预审，同意核

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。

2020 年 11 月 3 日，本项目取得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

书》（用字第 340000202000009 号）。

三、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和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，本项目在运营期（2026

年至 2055 年）累计可用于还本付息的金额为 2134883.15 万元，累计

还本付息总额为 1624240.10 万元，测算覆盖本息倍数为 1.31 倍。考

虑了收入从-5.00%到 0%的变动，可用于还本付息的覆盖本息倍数范

围为 1.24 到 1.31；考虑成本从 0%到 5%的变动，可用于还本付息的

覆盖本息倍数范围为 1.31 到 1.27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本项目能够实现

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，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财务评估报告》分析和论

证，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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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法律风险评估

1.资金使用风险

根据法律规定及相关文件，专项资金应全部用于申报项目，不得

挪作他用。在资金下发及使用过程中，应做好资金专款专用的审核控

制工作，防止出现专项资金被违规占用、截留、挪用的风险。

2.项目建设方面风险

项目建设工程极为复杂，存在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的可能性。项

目建设涉及到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材料供应商等多方主

体，若一方原因或多方原因出现工期拖延，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，

使项目净收益减少。设计单位可能存在设计深度不足和设计水平不高

导致出现设计错误和疏漏风险，严重的导致工程设计质量事故。施工

单位可能出现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，会给项目带来经济损失。

3.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

项目融资平衡最大的风险在于对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

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。规划设计规模偏大或偏小直接导致投

资总额设计偏大或偏小；对项目进度错判将导致融资节奏错乱，导致

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注入到项目或者大额资金不能充分运用的后果；整

体现金流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偏，项目资

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。

4.利率波动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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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环境的变化、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变化

会引起，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，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融资成本产

生影响，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。

五、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

（一）《财务评估报告》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

安徽凯吉通会计师事务所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出具《财务评估

报告》，安徽凯吉通会计师事务所持有安徽省财政厅核发的执业证书

（证书序号：022716），具有从业资质。

（二）《法律意见书》及律师事务所资质

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

现持有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证号：23401199910637162），

本所指派的王翔、徐道李律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，

具有从业资质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入

库及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。

六、综合性意见

根据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

89 号文、财预〔2018〕161 号文、财库〔2020〕43 号文等相关法律

法规、部门规章的规定，结合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，现发表如下法律

意见：

1.本申报项目的主管部门为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安徽省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系行政机关，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；项目单位为

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，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系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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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。

2.本项目是落实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等国家

重大战略规划、促进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需要；是加快

城乡融合、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；是

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，拓展快速客运网覆盖范围的需要；是安徽省建

设旅游强省、打造“五山联动”旅游通道的需要；是打造绿色交通体

系、促进节能减排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，故本项目的建设具有显

著的公益性。

3.本项目已经取得了项目建议书复函、可研批复、用地预审与规

划选址意见复函、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

函等相关部门的批复文件。

4.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和《财务评估报告》披露，本次申报项目具

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，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要求。

5.为本次申报项目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均具备

相应的从业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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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附件

1.律师事务所资质证书

2.律师执业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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